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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各小組審查「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

意見與建議回應表」會議紀錄(第 4場次) 

壹、 時    間：107年 1月 9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 地    點：法務部 2樓簡報室 

參、 主    席：黃委員嵩立           記錄：法務部王晶英、張景維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議題討論： 

一、 議事組就回應表形式審查之整體性建議如下，請各該點次主辦

機關依下列建議再予檢視修正： 

(一) 請各該點次主辦機關填列回應表時，具體回應結論性意見之

內容，例如以發現之缺失作為現況背景論述、預計改善該點

次缺失之計畫、行動、措施、方案、相關配套法令之修正、

及各項工作之預定完成時程等，使就該點次所訂定之計畫/

措施能具體改善該點次所提缺失。 

(二) 人權指標之訂定應扣緊措施/計畫之成效。請各該點次主辦

機關注意「措施/計畫」與「人權指標」間之關聯度，且透

過「措施/計畫」之執行，能依規劃時程達所預定完成之人

權指標；並分別於各該結構指標、過程指標及結果指標之細

項，訂定「預定完成時程」係短期、中期或長期，俾利管考。 

(三)人權指標(含結構指標、過程指標及結果指標)應具可測量、

衡量或評估性，部分點次主辦機關所提人權指標，不具上述

特性，未來恐無法予以評估是否完成，請再修正之。 

二、 與會委員就回應表實質審查之建議如下，請各該點次主辦機關

依下列建議再予檢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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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點次 31、32：有關外籍家事勞工及家事勞工保障法，請討論

案。 

報告單位：勞動部 

決議： 

１、 請勞動部補充以調查或訪問等方式瞭解目前外籍家

事勞工在臺灣之勞動現況，其內容應包括契約被遵守

等情況，俾據以調整改善勞動現況之作為，並訂定相

關短、中、長期目標，就短期目標之措施優先推動。 

２、 制定家事勞動保障法係合理之保障程序，但重點仍是

家事勞工勞動權之實質保障，建請勞動部進行相關勞

動檢查時應將檢查頻率、涵蓋率及爭議處理程序等列

為過程指標。 

３、 建議勞動部制定家事勞動保障法時可參考國際規

範，俾訂定國內之基礎保障標準。 

４、 請勞動部就過程指標中所指家事勞工保障專案小組

之成員、目標及層級等補充說明，並建議預定完成時

程改列為中期，管考情形改為繼續追蹤。 

(二) 點次 33：打擊 IUU 漁業，請討論案。 

報告單位：勞動部、農委會 

決議： 

１、 勞動部部分： 

有關本點次人權指標部分，勞動部建議由農委會提報

一節，建請勞動部洽農委會協調並取得共識後，再行

訂定明確之人權指標。 

２、 農委會部分： 

(1) 請農委會就會議資料「措施/計畫內容」二、執行策

略及方法之部分補充回應，加強說明國際審查後，據



3 

 

以修正之新做法及具體內容。 

(2) 建請農委會就現有法規環境外，說明相關漁船監控、

勞檢情形之具體效果及成效評估；並將查緝 IUU漁業

違規比例、頻率、案件數及結果等內容列為指標。 

(三) 點次 34：有關保護外籍勞工權利，請討論案。 

報告單位：勞動部、農委會 

決議： 

１、 我國漁船上之勞工管理，以進用管道來源分為境內僱

用及境外僱用，而權責機關分涉勞動部及農委會，請

上述機關說明同一漁船上之勞工如何分別適用不同

規定，及如何保障境外僱用漁工之勞動權。 

２、 農委會部分： 

(1) 請農委會將落實查核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

管理辦法之詳細內容，列為過程指標，並將執行細節

補充至「措施/計畫內容」中。 

(2) 目前依上述新辦法僱用之漁工約為 7,500 人，建請農

委會於進行外籍船員問卷訪查時，應說明佔全體境外

僱用漁工之比例為何，並逐年提高問卷涵蓋率，且納

為人權指標之一。 

(3) 建請農委會於外籍船員問卷訪查內容說明相關福利

及實得薪資，訪查結果應以公開為原則。 

(4) 另有關外籍船員最低月薪不得低於美金 450元，其依

據應補充至回應表中，並檢視是否符合國際標準。 

(5) 漁工相關申訴管道應清楚敘明，並可說明漁工申訴之

比例。 

(四) 點次 35：有關因性別而生的職業隔離，請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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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勞動部、衛福部、主計總處 

決議： 

１、 勞動部部分：  

(1) 本點次詢問我國有無幫助實現同工同酬之制度，並有

無暫時性特別措施及進行相關男女時間調查。請勞動

部說明現行制度應調整之處。另有關結構指標請詳細

說明如何發展同工同酬之具體可行方向。 

(2) 建請勞動部可就男女薪資落差（包括垂直及水平）進

行資料分析，以瞭解落差發生之原因，俾利擬具解決

對策。 

(3) 建議勞動部可參考第 16 點金管會有關企業社會責任

之作法，研議規範於一定規模以上之公司須揭露其女

性勞工之比例。 

(4) 回應表未見為保障女性就業所採行之暫行特別措

施，請勞動部補充之。 

２、 衛福部部分：  

請將結果指標(1)改列為過程指標；並請詳述結果指

標(2)有關育兒親職網之效果及相關評估，或建議改

採男性請育嬰假之比例等具體指標。 

３、 主計總處部分： 

請主計總處與衛福部研議有關男女時間運用問卷調

查之方式及內容。 

(五) 點次 36：有關未成年學生兼差打工，請討論案。 

報告單位：勞動部、教育部 

決議： 

１、 教育部部分：  

(1) 請將會議資料內之結構指標改為過程指標；現有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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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指標如能擬定確實具體之措施可改為結構指標；結

果指標移列為結構指標後，如無其他適當之結果指

標，可免填列該點次結果指標。 

(2) 學生打工問題主要係學費負擔過重，許多專科學校或

科技大學學費較一般公立大學為高，而一般經濟弱勢

家庭之學生相較不易進入公立大學就讀，使學費問題

成為沉重負擔，建請教育部研擬相關方案研處。 

(3) 建議教育部進行 18 歲以下學生校外勞動研究案時，

可將學生及其家庭經濟力納入研究項目。 

２、 勞動部部分：  

請勞動部依 106年 10月 19日跨部會點次審查會議第

6場次決議重新修正回應表內容，瞭解 16歲至 18歲

之勞工實際勞動狀況為何，以就問題具體回應。 

(六) 點次 46：有關平均餘命，請討論案。 

報告單位：衛福部 

決議：本點次之執行策略及方法列出 16項，過程指標建議

提列 16點以逐點對應執行策略及方法；另本點次衛

福部各項人權指標定義相當詳盡，但回應內容仍有不

足，如欠缺對職業別、收入及對弱勢社區扶助之分析

內容或措施等，建議於回應表補充並增列過程指標；

又請衛福部持續針對健康不平等之議題召開跨部會

會議討論，特別是弱勢社區及中低收入戶之照顧。 

(七) 點次 48：有關青少年性傳染病，請討論案。 

報告單位：衛福部、教育部 

決議： 

１、 教育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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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點次意見主要關切 15歲至 19歲青少年性傳染病問

題，教育部僅回應大專院校學生之部分似無法完全聚

焦，建議修正。 

(2) 建請教育部針對高風險學生族群（如中輟生或曾罹患

性病之學生），研擬特別預防措施或方法並納入回應

表中。 

(3) 建請教育部說明高中畢業前，學生性教育課程時數。 

(4) 建請教育部積極思考同儕教育之態樣，跳脫傳統宣導

模式，亦可導入相關性教育 APP或其他資訊設計，並

將相關內容補充至回應表。 

(5) 越來越多之家長參與性教育的政策討論，在此議題上

如何讓更多利害關係人一起參與，共同辯論、討論，

應於回應表補充之。 

２、 現行健康促進之做法幾乎可觸及體制內之多數學

生，但如何服務更多需要被照顧之目標族群，以強化

全體學生之健康，請衛福部及教育部持續研議。 

(八) 點次 49：有關國內心理健康機制及成效評估，請討論案。 

報告單位：衛福部 

決議：本點次結果指標除（a）降低自殺死亡率外，餘均應

改列為過程指標，並將監測國人心理健康水準（如現

行老人心理健康調查內容）之調查及其具體成效評估

納入回應表中。 

(九) 點次 50：有關性教育、雙性人處境及生育健康，請討論案。 

報告單位：性平處、教育部、衛福部 

決議： 

１、 衛福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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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衛福部補充研議如何禁止未成年人非自願性性器

官切除手術之內容。 

(2) 有關人工生殖是否擴及單親或同性婚姻家庭，建請衛

福部持續研議。 

２、 教育部部分： 

(1) 建議教育部將全人性教育用語更改為全面性教育，另

應避免使用「真愛」等定義模糊之用語。 

(2) 早年智能障礙學生就學時常受家長抗議，故發展出一

套應對抗議程序之手冊，現行學校對進行性教育相關

課程時，各地方政府或學校常遭受家長抗議，建議教

育部可參考上述相關做法，建立對此類抗議之統一政

策指引，俾利學校有相關依據，以因應處理。 

(十) 點次 51：有關樂生療養院，請討論案。 

報告單位：衛福部、文化部 

決議：我國固有法律並無居住權保障之概念，僅依保障財產

權之意旨判決，致有許多迫遷個案，實則違反經社文

公約第 7號一般性意見之意旨。衛福部於背景理由中

敘明樂生療養院案經法院判決上訴駁回，爰無居住及

遷徙之疑慮，亦符合經社文公約第 7號一般性意見文

字一節顯有不當，建請衛福部及文化部刪除修正相關

文字。 

四、本次會議未及討論之點次 43至點次 45，順延至 107 年 1月 15 

日下午續行討論。 

柒、散會。(下午 5時 3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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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到        單 

一、 會議名稱：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各小組審查「各機關落實 78 點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回應表」會議(第 4 場次) 

  二、會議時間：107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 分 

  三、會議地點：法務部 2 樓簡報室 

四、主席：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黃委員嵩立 

出席人員 簽名處 備註 

王委員幼玲   

李委員念祖   

孫委員友聯 孫友聯  

孫委員迺翊   

陳委員永興   

黃委員默   

黃委員嵩立 黃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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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委員大華 葉大華  

林委員子倫   

張委員文貞   

彭委員揚凱 彭揚凱  

黃委員俊杰   

楊委員芳婉   

劉委員梅君   

藍委員佩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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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機關 職稱 姓名 簽名處 

行政院性平處 參議 趙惠文 趙惠文 

行政院性平處 專員 張翊群 張翊群 

教育部 借用教官 湯凱昱 湯凱昱 

教育部 借用教師 周威同 周威同 

教育部 專門委員 傅瑋瑋 傅瑋瑋 

教育部 科長 廖雙慶  

教育部 助理研究員 李欣潔 李欣潔 

農委會 簡任技正 劉啓超 劉啓超 

文化部 副組長 林炳耀 林炳耀 

主計總處 專員 張聖英 張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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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機關 職稱 姓名 簽名處 

衛福部 簡任技正 劉越萍  

衛福部 科長 張秀君 張秀君 

衛福部 科長 黃文鎮 黃文鎮 

衛福部 科長 李育穎 李育穎 

衛福部 技士 張巊升 張巊升 

衛福部 科長 詹金月 詹金月 

衛福部 副組長 李佳琪 李佳琪 

衛福部 簡任技正 施靜儀 施靜儀 

衛福部 研究員 劉家秀 劉家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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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機關 職稱 姓名 簽名處 

勞動部 組長 劉金娃 劉金娃 

勞動部 簡任技正 尤舜仁 尤舜仁 

勞動部 專門委員 莊國良 莊國良 

勞動部 技正 李柏宏 李柏宏 

勞動部 副研究員 李政儒 李政儒 

勞動部 專門委員 王金蓉 王金蓉 

勞動部 專員 李蕙安 李蕙安 

勞動部 專員 邱昀薇 邱昀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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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 簽名處 備註 

周檢察官文祥 周文祥  

王科長晶英 王晶英  

謝專員旻芬 謝旻芬  

許專員家怡 許家怡  

張助理研究員景維 張景維  

吳助理研究員政達 吳政達  

  
 

   


